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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雁府办发〔2020〕5号

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流浪乞讨人员管理

的紧急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级相关部门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

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关于印发〈生活无着的流浪

人员管理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〉的紧

急通知》、《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流浪乞讨救助管理机

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（第一版）〉的通知》

和《资阳市雁江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应急指挥部关于全

面严防死守进一步阻断传播途径的公告》（第 8号）有关规定，近

期在雁江区城区天桥下仍发现有流浪乞讨人员留宿，流浪乞讨人

员主体防范意识欠缺、卫生极差、自身抵抗力弱、流动性强，病



— 2 —

毒传播风险大。为加强疫情期间流浪乞讨人员管理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防死守，开展源头治理

（一）严防死守防输入。全区各卡点（特别是与其他市、县

交界处的卡点）要严防区外流浪乞讨人员进入雁江地界，对区域

内发现的流浪乞讨人员强制截留，并立即报送信息至区救助站；

根据《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关于印发〈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管理机

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〉的紧急通知》救

助流程，实行就近隔离观察 14天以上，度过观察期后，体征正常

由区救助站按相关程序及时救助和安置；观察过程中如发现异常

应立即报告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指挥部，由相关部门指

导安置。

（二）巡查排查无死角。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加强村、社

区的巡查排查力度，确保对所有人员排查到位不留死角；区救助

站在全天（24小时）加强城区巡查、救助的同时要协助街道办事

处做好流浪人员的就近安置工作。

（三）关心关爱强救助。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加大本辖区

内困难群体的救助力度，对基本生活存在困难的人员及时启用临

时救助备用金，防止困难群体因生活无着导致流浪。对本辖区内

长期习惯性流浪乞讨的人员加强监管，防止再次流浪。

二、部门协同，防止病毒传播

（一）履职尽责，严防严控。按照民政部和省民政厅在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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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属地留观或管控的指示精神。各乡镇、

街道办事处要设立临时隔离观察点，对本辖区内发现的流浪乞讨

人员实行妥善安置，区外的立即报送区救助站处理。

（二）部门协同，形成合力。区民政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行

政执法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司法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财政局等相

关部门和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、村（社区）要按照职能职责，形成

合力联防联控的工作格局。

三、落实责任，保障生命安全

（一）落实属地管控。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属地

管控责任，做好流浪人员的隔离、观察等相关工作，防止因流浪

人员造成病毒传播而危及群众生命安全。严禁乡镇、街道办事处、

相关部门之间相互推辞、丢弃、驱赶流浪乞讨人员。凡因推辞、

丢弃、驱赶流浪人员造成不良后果的；对长期习惯性流浪人员监

管不力造成再次流浪的，将依法依规问责。

（二）广泛发动群众。要广泛发动群众，一旦发现流浪人员，

立即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报告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乡镇、街道办事处、相关部门发现及

收置流浪人员信息要及时报送区救助站。

区救助站：028-26247329（白天）

饶晓强：13698327996（夜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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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2月 11日


